
新竹市 11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國民中小學學務主任暨生教組長傳承研討會」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年度「友善校園」學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新竹市 11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藉研習講座及實際案例分享瞭解學生管教的態度方法及校園事件處理程

序，增進各校承辦人對正向管教及處理校園事件的瞭解。 

（二）邀請績優學務人員經驗分享，並藉本市學校間互動交流，增進各校推動

學生事務工作的知能與視野。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新竹市東區龍山國民小學。 

四、辦理日期：113年 8月 8日(星期四)08：30-16：30。 

五、課程主題：學務主任暨生教組長傳承與校園案例實務研討 

六、辦理地點：教研中心四樓。 

七、參加人員：本市所屬各校學務主任、生教組長或相關業務承辦人。 

八、報名方式：請於 8月 2日以前完成研習護照報名（恕不受理現場報名）。 

九、課程規劃：如附件。  

十、預期效益： 

（一）透過專題講座，讓學務人員能了解學生管教的態度方法及校園事件處理

程序，增進各校承辦人對正向管教及處理校園事件的瞭解。 

 (二)藉由績優學務人員經驗分享與本市學校間互動交流，增進各校推動學生

事務工作的知能與視野。 

（三）藉此活動與會人員能返校宣導、落實，提昇學務相關人員處理學生事務

效能，以利「友善校園」學生事務工作之推廣。 

十一、活動經費：如概算表，辦理本案活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專款補助，不足部分由新竹市政府自籌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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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它： 

 （一）公假：參加研習及工作人員請各單位依規給予公（差）假登記。 

 （二）研習時數：全程參加核予研習時數 6小時（報到、綜合座談不核時數） 

 （三）獎勵：辦理本案有功人員，依本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規定予以敘獎。 

十三、本計畫由新竹市政府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奉核定後實施。 



  新竹市 11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國民中小學學務主任暨生教組長傳承研討會」課程規劃表 

◎研習地點：教研中心四樓 

◎研習時間：113年 8月 8日(星期四)08：30-16：30。 

◎課程規劃：共 6小時 

◎講師介紹：1.楊凱仁主任 

           (1)新竹市立育賢國中學務主任 

           (2)學務工作資歷：擔任學務主任 18年 

            2.李詩瑩老師 

           (1)新竹市立香山區朝山國小生教組長 

           (2)學務工作資歷：擔任學務主任 2年、生教組長 3年 

            3.吳志光教授(暫定) 

          （1）現職：輔仁大學教授、法律學院院長、律師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持）人 

113/08/08 

（星期四） 

8：30-8：50 報 到 龍山國小團隊 

8：50-9：00 開 幕 教育處 

9：00-10：50 
相見歡 

全市 113年度學務工作說明與 QA  

教育處學管科 

&輔諮中心 

11:00-12:00 

傑出學務主任及生教組長 

分場傳承分享 

(主任場:教研 4F) 

(組長場：教研 1F) 

楊凱仁主任 

李詩瑩老師 

12：00-13：00 午餐 龍山國小團隊 

13：00-16：00 

 

 

從法律面向談校園案例實務 

(含校園霸凌事件生對生霸凌、師對

生霸凌、體罰、不當管教、校園性

平事件等案例研討) 

吳志光教授(暫定) 

16：00-16：30 綜合座談 教育處 

 

附件 


